
（上接

D33

版）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姓名 岗位

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

（

万股

）

占授予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１

张建华 骆驼特电总经理

６０ ５．３７６％ ０．０７１％

２

王洪艳 公司审计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３

彭 勃 骆驼销售国际业务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４

程 鹏 公司采购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５

张 颖 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６

席化雷 公司质保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７

孙光忠 骆驼襄阳质量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８

陈世海 骆驼塑胶总经理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９

王军安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１０

刘世忠 研究院研发主任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１１

石润波 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２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１２

杨燕军 公司销售科长

（

市场

）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３

曹 勇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４

王树华 骆驼销售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５

王成伟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６

刘 娟 研究院塑料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７

刘 俊 骆驼襄阳生产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８

李才群 骆驼襄阳行政人事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９

林春红 骆驼襄阳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０

郑玉华 骆驼襄阳设备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１

程 伟 骆驼襄阳环保动力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２

陈 琳 骆驼襄阳现场工艺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３

闫德勇 骆驼襄阳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４

郭树演 骆驼华中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５

刘 莹 公司战略划规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６

叶立虎 骆驼销售配套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７

李鱼飞 骆驼塑胶生产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８

罗香湘 骆驼塑胶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２９

鲁国军 骆驼塑胶设备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０

姚家财 楚凯冶金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１

刘 勇 研究院工艺室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２

王 锐 公司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３

皮黎明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４

郑志俊 骆驼华中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５

龚 飞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６

郑大伟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７

阮佳飞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８

张 宇 骆驼华中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３９

唐光兵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０

邹 雄 研究院车间主任

？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１

邓 凯 骆驼海峡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２

童立山 骆驼塑胶生产部副经理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３

肖 波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４

张洪君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５

徐 钦 骆驼襄阳设备管理员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６

巩启宏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７

刘伟明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８

赵少勇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４９

陈辉林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０

陈小昊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１

王 亮 研究院动力研究室组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２

赵艳丽 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３

刘 琳 研究院锂电研发员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４

吕循峰 研究院锂电售后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５

娄勇刚 研究院锂电研发员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６

方 坤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７

韩巧丽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８

杨林超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５９

周定文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０

韩 磊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１

沈 伟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２

洪银龙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３

鲁 松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４

安可丽 骆驼销售储运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５

孔太云 公司

ＩＥ

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６

余维康 公司项目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７

刘秋生 骆驼襄阳模具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８

倪志林 骆驼襄阳电气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６９

王群交 骆驼华中设备科副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０

胡相君 骆驼襄阳设备管理员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１

兰雄宾 骆驼华中工艺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２

魏安有 公司全环保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３

潘 晖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４

李建华 研究院研发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５

夏月富 公司投资规划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６

彭月俊 骆驼襄阳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７

杨汇 骆驼华南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８

程雪芹 公司人事部副经理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７９

王付勇 骆驼海峡设备科长

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０１４％

合计

１１１６ １００％ １．２９９％

注

：

１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累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注

：

２

、

上述公司名称指代如下

：

●

公司

，

指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骆驼特电

，

指湖北骆驼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

●

骆驼销售

，

指骆驼集团蓄电池销售有限公司

；

●

骆驼襄阳

，

指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

；

●

骆驼塑胶

，

指谷城骆驼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

●

研究院

，

指湖北骆驼蓄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

；

●

骆驼华南

，

指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

；

●

骆驼华中

，

指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

；

●

楚凯冶金

，

指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

；

●

骆驼海峡

，

指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

。

三

、

本

《

激励计划

》

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

一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五年

。

（

二

）

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

定

。

授予日应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

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注

：

上述

“

重大交易

”、“

重大事项

”

以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指按照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公司应当

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

三

）

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相同的锁定期

，

均自授予之日起

１８

个月

。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处置权

。

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

，

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

，

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

、

配股权

、

投票权等

。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红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

配股股份

、

增

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

，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该等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

与相应限制性股票相同

；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

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

公司代为收取

，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励对象

；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

，

公司在按照本计

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

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

在解锁日

，

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次分别按照

３５％

：

３５％

：

３０％

的比例解锁

，

即各个锁定

期满后激励对象解锁

（

或由公司回购注销

）

的限制性股票占其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

（

四

）

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１

、

解锁期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３０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５％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４２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５％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５４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自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为授予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

锁定期满次日起为解锁期

。

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

内

，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

：

分别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后

、

３０

个月后

、

４２

个月

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５％

、

３５％

、

３０％

，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相应的股票股利在

解锁期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在解锁期内

，

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

未按期申请解锁的

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２

、

相关限售规定

本

《

激励计划

》

对激励对象出售其持有的骆驼股份股票的规定为

：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骆驼股份股

票

，

应当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

一

）

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４．２８

元

，

即满足授予条件后

，

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４．２８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

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

（

二

）

本次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８．５５

元的

５０％

确定

，

为每股

４．２８

元

。

五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

一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

二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

依据公司

《

考核办法

》，

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

；

５

、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

（

三

）

本

《

激励计划

》

与重大事件时间间隔

１

、

公司推出本

《

激励计划

》

的期间不存在以下情况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

事件尚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期间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毕后未满

３０

日

；

２

、

公司在首次披露本

《

激励计划

》

草案至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得进行增发新

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六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

一

）

激励对象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１

、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解锁日前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

４

）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３

、

业绩条件

（

１

）

本

《

激励计划

》

锁定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

２

）

公司整体业绩条件如下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等待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

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净利润

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不低于

２５％

；

且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不低于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４％

第二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净利润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不低于

５６％

；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第三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净利润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６％

注

：

①

“

净利润

”

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②

“

净资产收益率

”

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③

在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

，

若公司实施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而对外收购相关公司

，

则该公司在

被收购当年以及以后年度为公司带来的净利润不应计算在考核利润之中

。

④

如果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

，

则新增净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额在考核年度

内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各年均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

。

对解锁期间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的处理

：

第一

、

二个解锁期满后

，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

，

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锁

，

公司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进行处理

；

第二个解锁期满后

，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到上述条件

，

且第一个解锁期和第二个解锁期的净利润累计数

和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相应解锁期的条件

，

则第一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

性股票解锁

；

否则

，

第一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公司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

股票不进行处理

；

第三个解锁期满后

，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

，

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如业绩考核达到上述条件

，

且第一

、

二

、

三个解锁期的净利润累计数和净资产收益

率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相应解锁期的条件

，

则前期未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锁

；

否则

，

前

期未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的确定方法详见本激励计划草案

“

第七章 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之

“

二

、

回购注销

或调整的原则

”

之

“（

一

）

回购价格的确定

”

根据孰低原则

，

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的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

根据

《

企

业会计准则

》

及有关规定

，

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

，

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

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

（

３

）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公司董事会制定

《

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的考核事宜将按照该办法进行

。

根据三次解锁期

，

激励对象根据

公司

《

考核办法

》，

每一解锁期的上一年度

（

相应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

），

个人业绩考核

得分在

８０

分以上者

，

方可解锁对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

（

二

）

解锁安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本

《

激励计划

》

授予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可按下列方式解锁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３０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５％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４２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５％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５４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五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

、

本

《

激励计划

》

的变更和终止

（

一

）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

本

《

激励计划

》

不作变更

。

控制权变更是指在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

（

二

）

公司分立

、

合并

公司发生合并

、

分立事项时

，

激励计划不做变更

，

按照本计划执行

。

（

三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离职或死亡

１

、

职务变更

（

１

）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

，

但仍为公司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或者被公司委派到

控股公司

、

参股公司或分公司任职

，

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

（

２

）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低职务级别的情况或调离岗位情况

，

且其降职或调离后的

岗位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

３

）

激励对象因考核不合格

、

触犯法律

、

违反职业道德

、

泄露公司机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

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

４

）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

、

监事或法律

、

法规规定的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公

司对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在办理相关手续后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调整

。

２

、

解聘或辞职

（

１

）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

、

违反职业道德

、

泄露公司机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以及其它原因而被公司解聘的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取消其激励资格

，

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

（

２

）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取消其激励资格

，

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３

、

丧失劳动能力

①

激励对象因公受伤

、

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

，

已解锁股票不作变更

，

未解锁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

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

②

激励对象非因公受伤

、

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

，

已解锁股票不作变更

，

未解锁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

进行回购注销

，

公司董事会可酌情决定给予该激励对象合理补偿

。

４

、

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的

，

其获授的标的股票根据本激励计划继续有效

，

其退休

年度的个人年度考核被视为合格

，

其余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

５

、

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的

，

其已解锁的标的股票继续有效

，

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

但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

，

经董事会决定

，

公司应当视情况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限制性股票价值对

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

，

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继承

。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

四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终止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

，

应当终止实施本

《

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根据本

《

激励计划

》

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１

、

最近一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二

、

回购注销或调整的原则

（

一

）

回购价格的确定

因公司或个人业绩未满足解锁条件或出现本计划规定的其他事由

，

导致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的

，

除本计划另有约定以外

，

回购价格均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董事会确定的回购日公司股

票收盘价孰低的原则

，

且不得低于公司股票面值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

（

二

）

回购注销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

，

公司发生送红股

、

送现金红利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其调整方式如下

：

１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Ｐ

为调

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２

、

缩股

Ｐ＝Ｐ０÷ ｎ１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１

为缩股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３

、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４

、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 Ｐ２× ｎ２

）

／

（

Ｐ１×

（

１＋ ｎ２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２

为配股比例

（

即配股股数与配

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５

、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

（

三

）

回购注销调整程序

１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

。

董事会根据上述

规定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后

，

应及时公告

。

２

、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并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董事会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后

，

应按照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

，

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

象

。

公司应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公司章程

》

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

出具专业意见

。

（

四

）

授予日前调整方法

１

、

授予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前公司发生送红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

公司将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

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

１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红股

、

股票拆细

Ｋ＝ｋ０×

（

１＋ｎ

）

其中

：

Ｋ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ｋ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

为每股的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

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

２

）

缩股

Ｋ＝ｋ０× ｎ１

其中

：

Ｋ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ｋ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１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骆驼股份

Ａ

股票缩为

ｎ１

股股票

）

（

３

）

配股

Ｋ＝ ｋ０× Ｐ１×

（

１＋ｎ２

）

÷

（

Ｐ１＋ Ｐ２× ｎ２

）

其中

：

ｋ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２

为配股的比例

（

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Ｋ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２

、

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前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

、

送红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

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

、

除息处理的情况时

，

公司将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相应的调整如下

：

（

１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的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

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或送股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

２

）

缩股

Ｐ＝Ｐ０÷ ｎ１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１

为每股的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骆驼股份

Ａ

股票

缩为

ｎ１

股股票

）。

（

３

）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经派息调整后

，

Ｐ

仍须每

股不低于

１

元

。

（

４

）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 Ｐ２× ｎ２

）

÷

［

Ｐ１×

（

１＋ｎ２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２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

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标的股票数量

、

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

（

五

）

授予日前调整程序

１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本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

董事会

根据上述规定调整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后

，

应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

公司应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

符合

《

管理办法

》、《

公司章程

》

和本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

２

、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

、

授予价格或其他条款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本

《

激励计划

》

与重大事件的间隔期

１

、

本

《

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公告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不在履行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三十条

规定的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期间及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

３０

日内

；

公告日之前

３０

日内

，

公司未发生增

发新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且未对重大事项提出动议

。

２

、

公司承诺

，

自公司首次披露激励计划草案至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进行增

发新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第六章 会计处理与业绩影响

一

、

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的规定

，

公司将按照下列会

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

：

１

、

授予日会计处理

：

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

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

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和授予价

格之差为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

２

、

锁定期会计处理

：

公司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算

为基础

，

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激励成本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３

、

解锁日之后的会计处理

：

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

二

、

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单位限制性股票成本

，

假设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授予日计算

，

本

《

激励计划

》

公布前一日收盘价

８．０１

元

／

股为授予日股票价格

，

限制性股票全部按期解锁

，

本

《

激励计划

》

股权

激励成本为

（

８．０１－４．２８

）

×１１１６

万股

＝４１６２．６８

万元

。

该成本将在本

《

激励计划

》

各禁售期内确认计入

，

每年计

入的成本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激励成本摊销

１５９．２４ １

，

９１０．８７ １

，

３４４．２８ ５９９．６２ １４８．６７ ４

，

１６２．６８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股份公允价值为准

。

第七章 附 则

（

一

）

激励对象违反本

《

激励计划

》、《

公司章程

》

或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行政性规章制度

，

出售按照本

《

激励计划

》

所获得的限制性股票

，

其收益归公司所有

，

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执行

。

（

二

）

本激励计划自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

三

）

本激励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4

201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2-65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期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和

"

本公司

"

）

2012

年

11

月

12

日

，

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环集团

"

）《

关于增持天津中环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满的通知

》，

截止目前

，

中环集团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2%

的计划

（

以下简称

"

本次增持计划

"

）

实施期已满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

1

、

增持人

：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

2

、

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

《

2011-62

号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3

、

增持计划

：

中环集团计划在首次增持之日后的

12

个月内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

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

4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

中环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

2011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0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2,568,586

股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6%

。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

中环集团持有本公司

329,077,165

股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44 %

。

5

、

合法性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

满足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

关于天津

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

6

、

其他情况的说明

：

中环集团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

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中环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特此公告

。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二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2-039

债券代码：

112046

债券简称：

11

华孚

01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支付

201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7

日期间利息

。

根据

《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债券简称

：

11

华孚

01

债券代码

：

112046

债券期限

：

5

年

（

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6

亿元

债券利率

：

票面利率

7.80%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

。

2011

年跟踪评级维持不变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7.80%

。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78

元

(

含税

)

。

扣税后个

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投资者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2.4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含

QFII

、

RQFII)

债券投资者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70.2

元

。

三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

：

2012

年

11

月

16

日

除息日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付息日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四

、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11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部本期债券持有人

。

五

、

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

本公司将会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2

个

工作日前将本期债券的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的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

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

六

、

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

）

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

负责代扣代缴

。

（

二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投资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收入应缴纳

10%

的企业

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

三

）

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投资者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相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

联系人

：

丁敏

、

刘天子

电话

：

0755-83735593

传真

：

0755-85735585

邮政编码

：

518033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501

联系人

：

赵青

、

陈东

电话

：

010-68085588-819

传真

：

010-68085589

邮政编码

：

100045

（

三

）

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

：

赖兴文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话

：

0755-25938000

传真

：

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

：

518031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3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取现场方式举行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以公告形式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鄄

fo.com.cn

）

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1

月

6

日

，

董事长黄河清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会议出席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4

人

，

代表股份

255,

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投票表决

，

表

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55,00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

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

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4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

、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并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浙江金华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与董事

9

名

，

实际参与董事

9

名

。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董事长黄河清先生主持了会议

。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并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

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

同意将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

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

、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

监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吴羽飞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举手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

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6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增资事项概述

1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里扬机械

"

）

进行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万里扬机械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4,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2,000

万元

，

公司持有万里扬机械

100%

股权不变

。

2

、

本次增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3

、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二

、

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金华市金西开发区金西大道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钱寿光

经营范围

：

铸件

、

锻件

、

汽车机械配件

、

机械配件

、

五金产品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配件的制

造

，

销售

。

三

、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满足万里扬机械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

优化其财务结构

，

提高抗风险

能力

；

有利于促进万里扬机械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

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7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

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况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里扬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

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337.6

万元的价格收购万里扬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通小额贷款

"

）

5,337.6

万元的出资

额

（

占注册资本的

24%

）。

同时

，

万通小额贷款股东对万通小额贷款进行增资

，

其中由公司出资

人民币

2,987.6

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2,987.6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

万通小额贷款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0

万元

，

公司持有万通小额贷款的股权比例上升至

27.75%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7

日

的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根据相关规定

，

该交易事项需经浙江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

根据

《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外商投资企业不能成为小额

贷款公司的股东

，

因此

，

上述交易事项未获浙江省金融办核准

。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收购金

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

同意将

收购万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事项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

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里扬机械

"

），

其他交易内容不变

。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万里扬机械自有资金

，

交易完成后

，

万里扬机械持有万通小额贷款

27.75%

的股权

。

二

、

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金华市金西开发区金西大道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钱寿光

经营范围

：

铸件

、

锻件

、

汽车机械配件

、

机械配件

、

五金产品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配件的制

造

，

销售

。

三

、

本次变更交易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由全资子公司万里扬机械实施收购万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

，

有助于公司扩大

投资渠道

，

优化产业结构

，

提高资产质量

，

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

。

此外

，

还可以积累在金融服务

领域的投资和管理经验

，

进一步提高公司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

同时

，

对万通小额贷款

进行增资

，

可以扩大万通小额贷款的业务规模

，

满足不断扩大的小额贷款市场需求

，

进一步增

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

本次变更交易实施主体

，

没有改变交易的其他内容

，

不影响交易的实施

，

不

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尚需经浙江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交易实施主体

，

没有改变交易的其他内容

，

不影响交易的实施

，

内容及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

关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将收购万

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

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五

、

监事会意见

同意将收购万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

，

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

1

、

万里扬

《

关于变更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

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2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公司授权管

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变更收购实施主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3

、

根据相关规定

，

该交易事项尚需经浙江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同意将收购万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主体

由本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意见

4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管理办法

》

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田昆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在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

历任渠道经理

、

渠道主管

、

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

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

市场部总经理

、

北京分公司及零售业务总经理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起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研究生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周向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

，

先后任办公室科员

、

个人银行业务部主任科员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中国建银投资公

司工作

，

任办公室高级业务经理

、

业务运营组负责人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加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总经理助理

，

负责管理量化投资小组

，

协助总

经理管理研究开发部

、

金融工程部

、

基金管理部等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以上事项经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符合

《

关于基金

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任职备案事项

》（

中基协发

〔

２０１２

〕

６

号

）

的相关规定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